
臺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代理教師甄試時間及試場分配 

一、試場分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各科口試及試教時間與場地 

(一)視覺藝術科 

編號 考生姓名 試教時間 試教地點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

1 李○靜 9:00-9:10 崇學樓二樓 

視覺藝術科 

試教教室 

(106 班教室) 

9:40-9:45 崇學樓二樓 

視覺藝術科 

口試教室 

(105 班教室) 

2 陳○承 9:15-9:25 9:48-9:53 

3 劉○悅 9:30-9:40 9:56-10:01 

(二)輔導活動科 

編號 考生姓名 試教時間 試教地點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

1 林○圻 9:00-9:10 
崇學樓二樓 

視覺藝術科 

試教教室 

(104 班教室) 

10:04-10:09 
崇學樓二樓 

視覺藝術科 

口試教室 

(105 班教室) 

2 邱○霖 9:15-9:25 10:12-10:17 

3 史○瑜 9:30-9:40 10:20-10:25 

4 薛○駣 9:45-9:55 10:28-10:33 

5 涂○嘉 10:00-10:10 10:36-10:41 

 


